
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中原政办 〔2013〕14号

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中原区实施食品安全放心主食工程

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,区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《中原区实施食品安全放心主食工程工作方案》已经区政府

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3年8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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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区实施食品安全放心主食工程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 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实施食

品安全放心主食工程工作方案的通知》 (郑政办 〔2013〕46号)

精神,提高食品安全水平,加快主食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,保障

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饮食安全,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 “安全、优质、营养”为原则,以让全区人民吃上放心主

食为目标,在全区范围内重点开展面粉、食用植物油、大米以及

馒头、面条、速冻食品、油条、方便米面食品等品种的行业综合

治理和达标创优工作。坚持集中整治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、打

击伪劣与服务产业发展相结合,突出工作重点,强化综合协调,

标本兼治、着力治本,建立从储运、加工到成品包装、销售等各

环节的主食食品安全体系,全面保障主食安全,努力开创我区食

品安全工作新局面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(一)主食食品生产秩序进一步规范,主食食品安全水平明

显提高。主食食品产品合格率达到95%以上。

(二)油原料安全,库存粮油无霉变、无虫害。



(三)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得到有效控制,面及面制

主食产品中不得检出过氧化苯甲酰等违禁物质,油条 (饼)中铝

含量符合国家标准,米制主食食品金属元素含量不超过标准。

(四)食用植物油品质稳步提升,黄曲霉毒素、溶剂残留含

量不超过国家标准,“地沟油”现象得到有效遏制。

(五)人民群众主食食品消费满意度明显提升。

(六)支持创建一批食品安全放心主食工程示范 (达标)单

位 (企业、店、市场),增强人民群众消费信心,进一步提高我

区食品安全水平。

三、工作重点

(一)强化库存原粮管理。贯彻 “预防为主、综合防治”的

方针,进一步加大机械通风、电子检测、环流熏蒸、低温和准低

温储粮、充氮气等技术应用力度,积极推广低温储粮、生态储粮

和绿色储粮技术,提高科学保粮水平。重点加大对简易仓和露天

存粮的检查力度,强化对储粮化学药剂的采购、使用、报废处理

等过程的管理。(责任单位:区粮食局)

(二)整顿和规范主食食品加工行为。加强对面及面制品、

速冻食品、植物油等加工企业的监管,提高抽查覆盖率,增加抽

检频次。以严格食品添加剂管理为重点,对主食生产企业和面粉

添加剂生产企业进行一次集中检查,强化主食食品出厂检验,加

强质量安全管理,建立主食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,推进主食食品

企业诚信体系建设。严格落实主食食品产业政策,对不符合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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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要求的项目不予审批、不予支持。 (责任单位:中原质监分

局、区粮食局)

(三)规范主食食品市场经营秩序。加强对集贸市场、超市

等流通环节主食经营单位的监督检查,全面清理规范主食食品经

营主体资格,督促经营主体落实主食食品进货查验和索证索票制

度,严把主食食品市场进货关、销售关、退市关。加强集贸市

场、超市鲜湿面条市场抽验工作。(责任单位:中原工商分局)

(四)规范餐饮单位、食堂主食食品采购和使用行为。重点

检查粮油主食食品原料采购索证、登记制度落实情况,严厉查处

餐饮单位和集体食堂采购、使用证照不全或未经检验合格的主食

食品等违法行为。切实加强学校食堂、大型集体食堂原料采购安

全监管。(责任单位:中原食药监分局)

(五)严厉打击非法添加行为。以面粉、面条中非法添加增

白剂、保鲜剂和油条 (饼)过量使用膨松剂为重点,开展主食食

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集中整治工作,加大市场抽验力

度,及时查处违法行为。对涉及刑事犯罪的要及时移交公安机

关,依法严惩。 (责任单位:中原质监分局、中原食药监分局、

中原工商分局、市公安局帝湖分局、建设分局、桐柏分局、须水

分局)

(六)深化 “地沟油”整治工作。加强对食用油加工、分装

企业的检查,对存在违法加工或添加餐厨废弃油脂行为的企业要

依法立即吊销生产许可。强化对集贸市场、批发市场特别是散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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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用油批发零售单位的巡查监管,加强集体食堂、小餐饮、火锅

店食用油来源查验。全面清理取缔从事 “地沟油”粗炼加工、存

储转运的黑作坊、黑窝点,严厉打击涉嫌 “地沟油”的违法犯罪

行为。 (责任单位:市公安局帝湖分局、建设分局、桐柏分局、

须水分局、中原质监分局、中原工商分局、中原食药监分局)

(七)开展达标创优活动。在治理整顿的基础上,加强服务

指导,按照河南省统一制定的相关标准,创建一批食品安全放心

主食工程示范 (达标)单位 (企业、店、市场)。对食品安全工

作成效突出、示范作用明显的生产经营单位,上报省、市级相关

部门争创食品安全放心主食工程示范 (达标)单位 (企业、店、

市场)称号,并实行动态管理。 (责任单位:区食安办、区粮食

局、中原工商分局、中原质监分局、中原食药监分局)

四、工作安排

食品安全放心主食工程分三个阶段组织实施。

(一)第一阶段:2013年7月19日—7月31日,为宣传发

动阶段。

1.举行中原区食品安全放心主食工程启动仪式。

2.宣传食品安全放心主食工程主要内容,调动人民群众关

心和支持食品安全工作的积极性,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

3.各有关单位按照工作职责,制定本单位食品安全放心主

食工程实施方案 (包括与上年度可比的量化工作目标、具体工作

方案、主要措施及达标创优建设标准等),确定1名联络员,于

—5—



2013年8月5日前报区食安办。

(二)第二阶段:2013年8月1日—2014年1月15日,为

全面集中治理整顿阶段。

1.各街道办事处、各有关单位要按照本方案规定的目标、

重点、进度要求,结合本辖区、本部门实际,明确工作责任,全

面开展工作。要结合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,增加抽检频次,采取

坚决措施,开展集中专项整治工作。

2.各街道办事处、各有关单位工作进展情况每月25日前要

向区食安办书面报送一次。区食安办编发实施食品安全放心主食

工程工作简报,通报工作开展情况;组织对各街道办事处、各有

关单位进行督导检查,适时公布检查结果。

3.各街道办事处、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做好全面集中治理整

顿阶段工作总结。区食安办将通过实地检查、问卷调查等方式结

合市食安办综合抽检情况、进行综合考评。

(三)第三阶段:2014年1月16日—2014年5月10日,为

深化治理整顿和达标创优阶段。

1.各街道办事处、各有关单位要针对全面集中治理整顿阶

段发现的突出问题,指导广大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加强管理,完

善、落实各项措施,进一步加大整治力度,确保整治成效。

2.全面开展达标创优活动。对符合标准的生产经营单位,

经区食安办审核后,上报市级主管部门,由省、市级主管部门分

类授予郑州市食品安全放心主食工程示范单位 (企业、店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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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)称号,并加强监督指导,实行动态管理。

3.组织开展实施食品安全放心主食工程总结表彰工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各街道办事处、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

视实施食品安全放心主食工程的重要意义,切实加强组织领导,

主要领导要亲自抓,分管领导要具体抓。成立由区食安办牵头,

市公安局帝湖分局、建设分局、桐柏分局、须水分局,区粮食

局、中原工商分局、中原质监分局、中原食药监分局为成员单位

的实施食品安全放心主食工程领导小组,统一领导食品安全放心

主食工程实施工作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,负责组织协调工程实

施工作,开展综合考核评价,加强监督检查和联合执法,开展达

标创优活动。

(二)落实工作责任。各街道办事处、各有关单位要制定实

施方案,强化工作措施,强力推进食品安全放心主食工程。集中

整治期间,各类重点品种的抽查、检查频次要有明显增加。强化

工作责任,做到任务明确、措施到位、责任到人。建立食品安全

专项整治责任追究制,对整治工作不力、出现较大工作失误、给

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较大损害的,要依法依纪追究

负责同志和当事人的责任。

(三)加强联合执法。实施食品安全放心主食工程点多、面

广、任务繁重,各责任单位既要各司其职,更要密切协作,形成

合力。区食安办要加强综合协调,建立定期会商制度,推进联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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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。要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,及时移交涉嫌刑事犯罪案

件。案件查办要全面体现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

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的精神,严

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,确保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责任追究

到位。

(四)确保市场供应。各街道办事处要结合本辖区实际,在

抓好治理整顿的同时,采取积极措施,确保市场供应,尤其是在

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、问题又较为突出的环节,要采取扶持政

策,支持生产加工企业发展和市场供应网点建设,确保人民群众

及时吃上安全放心食品。

(五)加强督导和考核考评。区食安办要加强综合协调,强

化监督检查,组织开展考核评价工作;工作进展情况及评价结果

要及时向区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报告,并适时向社会公布。考评

结果纳入年度食品安全工作考评体系。对工作突出、成效显著的

单位和个人,区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将给予表彰。

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8月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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